
(四 )在采 Il、 供血或者用血管理工

作中成绩突出的 ;

〈五)在同血液违法犯罪行为斗争中

表现突出的 ;

(六 )开展无偿献Ia的 社会公益性宣

传成效显著的 ;

(七 )为 献血事业捐赠款物数额较

大的 ;

(八 )其 他为献血事业做 出特殊贡

献的。

第三十-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

二款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,非法采集In液

或者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,由 县级以上卫

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,没收违法所得 ,可

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;情

节严重的,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

罚款;构成犯罪的,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

定,超出核准的项目、范围,开展采供血

业务的,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

正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贲

任人员,依法给子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笫十七条第

二款规定,雇用他人目名献血的,由 县级

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对单位处以二干元以上

一万元以下的罚款;对个人处以一T元 以

卜lⅠ干亢以下的罚款;对 有关责仟人员 ,

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

买实、转借 《无偿献血证》的,由 县级以

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收缴 ,没收违法所得 ,

并处二白元以上一干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三十四条 医疗机构为用血者提供

虚假用血证明的,由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

门责令改正 ,处 以一干元以上五T元 以下

的罚款 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共他苴

接责任人员,依法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

行为,《 中华人民共和口献血法》和其他

法律、法规已有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三十六条 卫生行政部门做出五万

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的,应 当告知当事人

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
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

不服的,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

行政诉讼。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 ,

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,又不履行处罚决定

的,由做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

]虽制执彳亍。

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⒛∞ 年 5月 1

日起施行。

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

(2003年 5月 ” 日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)

第-条 为了加强陕西省人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组织制度建设,使常务委员

会组成人员更好地履行职责,依据宪法和

法律的有关规定,制定本守则。

第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代

表和维护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志 ,

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,致 力于社会主义

民主和法制建设,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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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自 觉地接受省人民

代表大会代表和人民群众的监督。

第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努力

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

平理论和
“
三个代表

”
重要思想,熟悉宪

法和有关法律 ,掌握行使职杈所必备的法

律和业务知识。

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依照

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,切实履行职

责,努力做好常务委员会的I作 ,其他工作

和社会活动要服从常务委员会工作需要。

第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坚持

民主集中制原则,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

序办事。

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出

席常务委员会会议。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

不能出席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的,应提前

写出请假报告,通过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

常务委员会主任或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

请假;不能出席常务委员会分组和联组会

议的,应提前向小组召集人请假。会议期

问,不得无故退席。

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

委员会组织的各种会议上,要遵守常务委

员会议事规则和有关程序规定,遵守会议

纪律。

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举行前,常
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就会议议题做好审议

准备。

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

委员会会议上,应 当围绕会议议题充分发
表意见。

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各

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。

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必须参
加对常务委员会会议议题的表决 ,并服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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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表决的结杲。

会议主持人宣布议案交付表决后,常
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再对该议案发表意

见,但与表决有关的程序性问题不在此限。

第十-条 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积

极参加常务委员会组织安排的调查研究、

视察、执法检查、评议等活动。

第十二条 押任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

员会职务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,应 当积

极参加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,

遵守委员会的工作规则和制度。

第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依

照规定积极参加选举其为代表的选举单位
组织的有关活动,因病或其他特殊原因不

能参加的,要向选举单位请假。

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密
切联系群众,加强阎本级人大代表的联系 ,

坚持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,注意听取代表

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,并 向常务委员会

反映。

第十五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应当

依法秉公办事,倮持清正廉洁,不得牟取

不正当利益。

第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要严

格保守国家秘密,凡属规定不应公开的内

容,不得以任何方式传播。要泣意保密文

件的收阅、传递和保管,不得转借、翻印

或丢失。

第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外

事活动中,要严格遵守外事纪律和有关规

定,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。

第十八条 本守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。
1993年 9月 4日 陕西省第八属人民代表人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 《陕西省

人民代表人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守则》
同时废止。


